
基金补助支出 4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2% ；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支出 139 亿元（含调整用于再就业

和经济补偿金部分），比上年增长 2.6 % ；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补助支出 46 亿元，比上年增长99.4% 。

为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从 2002 年 7 月 1 日

起，再次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向退休

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干部、老工人、军队转业干部、原

工商业者适当倾斜。同时，还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定

期生活补助标准，并连续五年提高了优扶对象抚恤补助标

准。为帮助地方落实上述政策，中央财政在财力比较紧张的

情况下，及时调整预算，对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

基地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补助。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及时调整

支出结构，积极筹措安排资金，确保了该项政策的落实。

（三）完善公共卫生政策，协同推进城市医药卫生三项

制度改革。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与有关部门共同积极推

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认真落实应由财政负担的各

项资金。截至2002 年底，全国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职工达9 400万人。不少地区还实行了公务员医疗

补助办法和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

七、保障农业和科教等重点支出，推进社会事

业全面发展

2002 年全国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

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方面的支出达到1 088亿元，比上年

增长18.6% 。同时，增加了用于农村扶贫、农村电网改造

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

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村生活和生态环

境，维护了农村稳定。向科技教育倾斜，推动科教兴国战略

的实施。2002 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72 亿元，重点支持了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863”计划，取得

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科技整体水平。继续

执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增加一个百

分点的政策，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了教育投入，2002 年全

国财政教育事业费达到2 640亿元，比上年增长19.6% ，实

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进行了中小学危房改造，

促进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他各项重点支出也得

到了较好保障。

八、坚持依法理财，加大财政法制建设力度

2002 年，根据国务院立法工作安排，由财政部承担调

研起草任务的财政法律、行政法规有注册会计师法（修订）、

企业所得税法、燃油税暂行条例、车船税暂行条例、财政违

法行为惩处条例、彩票管理条例等 18 件，其中，燃油税暂

行条例、财政违法行为惩处条例、车船税暂行条例等已按规

定程序上报国务院。财政部还参与了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条例、进出口关税条例

（修订）起草、审核工作。其中，政府采购法于 2002 年 6 月

经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于2002 年 9 月以第362 号国务院令发布。

九、加强会计管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2002 年，财政部继续认真贯彻实施《会计法》，整顿会

计秩序，理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把注册会计师行

业行政管理职能收归财政部门行使，使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使

自律和服务职能；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会计集

中核算等委派制度试点；加快完善会计制度、准则，组织参

加了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参与国际会计协调。

（财政部办公厅供稿，徐璐玲执笔）

全 国税收工作综述

2002 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入贯彻中央确定的“完善和

稳定税制，强化税收征管”的指导方针，认真落实国务院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针，

税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税收收入再上新台阶，保持了持续稳定增

长的态势

2002 年，全国共入库税收收入17 004亿元（不包括关税

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 12.1 % ，增收1 832亿元。其中，

国税部门入库税收收入11 6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增

收1 230亿元；地税部门入库税收收入5 320亿元，比上年增

长12.7 % ，增收601 亿元。2002 年全国税收收入呈现出以

下四个突出特点：

（一）税收收入占 GD P 的比重提高近一个百分点。全国

税收收入占 GD P 的比重达 16.5% ，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

分点。

（二）中央级和地方级税收收入协调稳定增长。中央级

税收收入完成10 393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 % ，增收1 140

亿元；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6 611亿元，比上年增长11.7 % ，

增收 692 亿元。中央级和地方级税收收入均呈现稳定增长

势头。

（三）税收增收以流转税为主。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

税和营业税共完成9 790亿元，增长 15.6% ，增收1 320亿

元，占增收总额的72.1 % ，是税收增收的主体。

（四）地区间税收收入增幅差距逐步缩小，但收入规模

差距依然较大。东、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分别完成12 205

亿元、2 844亿元和1 955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1.8% 、16.7% 和 11.5% ，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收入增

幅分别为12.9% 、9.4% 和11.1% ，东西部地区收入增幅差

由上年的6.3 个百分点缩小为1.8 个百分点。

2002 年全国税收收入在受较多减收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仍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主要是经济发展、税源扩大的结

果，也有税务部门苦练内功，加强征管的因素。虽然增长幅

度与近年相比明显放慢，税收增收额低于上年，但这是由于

政策性因素、一次性因素不可比造成的。2001 年仅车辆购

置费改税和利息所得税两项政策因素就增收 380 亿元，同时

由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一次性增收较多，政策性因素

加一次性因素增加收入 700 亿元左右。而 2002 年基本没有

政策性增收和一次性增收因素，相反有不少政策性减收因

素，如金融保险业营业税降低税率、证券交易印花税降率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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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关税税率下调影响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长、提高购进农

产品抵扣率、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以及国产设备技改投

资 40% 抵免所得税等政策都带来较大的减收，减收额在 250

亿元左右。另外，2002 年还消化了 2001 年的企业所得税抬

基数因素100 多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2002 年税收增收

额实际超过了上年。

二、认真落实各项税收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税

收宏观调控作用

（一）顺利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2002 年，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精神下发了《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

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同时明确了所得税收入

入库级次和缴库办法，确保不混库、不错库。各地国税、地

税局高度重视，密切协作，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改革落实到

位。全国共入库三项所得税3 800亿元，比上年增长 4.7 % ，

增收 170 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长较快，完成1 211亿

元，增长21.6% ，增收215 亿元。涉外企业所得税完成 616

亿元，增长20.5 % ，增收 105 亿元。内资企业所得税完成

1 973亿元，受上年高基数的影响，下降 7.1% ，减收150 亿

元。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进一步规范了中

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初步建立起了合理的分配机制。

（二）全面推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国务院决

定，自2002 年 1 月 1 日起，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

物全面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及时

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通知，开展了业务培训，召开了专题会

议进行部署，保证了此办法的顺利推行。全年全国办理“出

口退税登记证”的54 426户生产企业全部实行“免、抵、

退”税管理办法，共办理出口退税1 259亿元，其中办理

“免、抵”调库 513 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增长。

（三）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 年全国已有 20

个省全面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停止征收屠宰税，农业

税收大幅度增长，全年共入库 7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

增收237 亿元。车辆购置税征收顺利，共入库 362 亿元，比

上年增长42% ，增收107 亿元。

（四）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

税率，全年减收 62 亿元。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全年

减收 171 亿元。继续落实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

目国产设备投资按 40 % 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支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等税收政策，出台了鼓励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调整税收政策和管理办法。

深入开展税法清理工作，废止或修珐了一批税收文件，调整

了两项税收政策，取消了五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行政审

批项目。

三、坚持依法治税，奠定税收法治的坚实基础

（一）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公布实施新《税收征管法实

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主体地位，健全

税收征管基础制度，强化对税务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

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发布了

《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创办了《国家税务总局公

报》，规范了税务系统的立法工作，增强了税收政策法规的

透明度。

（二）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重

点开展了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税收专项整治。集贸市场税收专

项整治取得初步成效，增加税款 20 多亿元。所有加油站的

加油机均已安装或更换税控装置，查补收入近 5 亿元。同

时，开展对白酒、摩托车等 10 个方面的税收专项检查，查

补收入近70 亿元。对一批有影响的大要案加大查处力度，

税务稽查的震慑力明显增强。2002 年共计查补税款 49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7.5 % 。深入开展涉外反避税工作，调增

税款 4 亿元。

四、税收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税收征

管质量明显提高

（一）金税工程二期基本建成。2002 年，采用大容量

IC 卡的新版防伪税控开票系统 20 万户，防伪税控开票系统

累计推行约 60 万户，占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比例从上

年的 33% 提高到 45 % ，用票量占全部专用发票用量的比例

从上年初的 54 % 提高到本年底的 68% ，纳入该系统管理的

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占全国所有一般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比例

从上年的 66 % 提高80% 。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全面投入使用，

使利用假票、大头小尾票骗抵税款的违法犯罪活动基本得到

遏制。全国共认证专用发票13 036万份，发现涉嫌违规发票

7 968份，占全部认证发票的0.006% 。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占

全部认证发票的比例已从 2001 年 1 月份“五省四市”的

0.227% 降到2002 年底全国的 0.004% 。增值税计算机交叉

稽核系统在全国3 835个区县以上税务机关联网运行，促进

了企业依法申报纳税。全国共采集销项发票16 547万份，稽

核出 8 万份涉嫌违规发票。销项发票报税率已从 2001 年初

“五省四市”的 92 % 提高到2002 年底的近100 % 。稽核发现

涉嫌违规发票占全部参与稽核的进项发票的比例从 2001 年

初“五省四市”的 8.5 % 降到2002 年底全国的 0.052 % 。金

税工程发票协查系统正常运行，提高了稽查工作效率。全国

共协查涉嫌违规发票53.15 万份，查实确认违规发票22.57

万份，占 42.47 % ，比2001 年提高了近21 个百分点，查补

收入2.65 亿元。金税工程二期的有效运行，初步解决了犯

罪分子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偷骗国家税款的问题，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大要案呈明显下降趋势。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

基本步入正常轨道。

（二）稳步推广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 IS）。经过

全国 22 个城市试点和在浙江、山东、河南、深圳“三省一

市”全面试点后，2002 年在全国 “一省一市”推广试点。

2002 年，全国已有70 多个城市国税局上线运行，这些地区

的国税收入占全国国税收入的 30% 以上。C TA IS 的推广运

行，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综合管理能力。

此外，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出口退税子系统和出口退税电

子化管理、执法责任与执法监督、行政管理等系统建设取得

明显进展，地税、农税信息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税收信

息化基础建设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信息应用水平大大提高。

（三）积极推进以信息化为依托的税收征管改革。按照

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的要求，全国税务系统积极推进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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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税收征管改革，以信息化为依托的

税收征管改革新格局初步形成：不少地区大幅度精简了基层

征管机构，实行集中征收；初步建立了一系列基于信息化和

专业化的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和岗位责任体系；纳税服务体系

初具雏形，逐步实现服务形式多样化、申报方式多元化、缴

款方式简便化，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大大提高，税务代理逐

步规范。通过推进税收征管改革，强化了税收征管，提高了

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五、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树立税务部

门良好的社会形象

（一）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认真组织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提高税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采取报告

会、专题研讨班等多种形式，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六

大精神。积极推进税务职业道德建设，税务干部的精神风貌

明显改善。

（二）不断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采取有效措施，

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大力推行竞

争上岗制度，在国家税务总局机关选拔任用了一批处以上领

导干部。通过内外交流、上下交流、挂职锻炼等方式对多名

干部进行了交流轮岗。普遍实行了领导干部任职试用制和公

示制。

（三）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区分不同层次，选择不同重

点，广泛进行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

识培训。加大税收业务、法律、英语、信息技术特别是世贸

组织知识等内容的培训。通过开展教育培训，提高了税务干

部的素质。

（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机制，深入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要求，强化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突破了一

批大要案，纠正部门不正之风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五）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认真贯

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开展了

“转变作风年”专项教育整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成果，

全国有 29 个省一级税务机关被地方政府评为省级文明行业

（系统），或在全省行业测评中名列榜首。同时，深入开展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和规范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供稿，荣海楼执笔）

综 合 财 政

一、积极开展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一）分析预测财政经济形势。定期组织召开财政经济

形势分析座谈会或联席会议，并以“财政经济景气预测分析

信息简报”（2002 年全年汇编了 9 期）的形式，反映这些会

议的研讨成果。定期撰写财政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在跟踪分

析财政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对 2002～2003 年经济走势

进行了展望和预测，并提出了改善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政

策措施建议。其中，2002 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受

到了财政部领导的重视，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参阅。

（二）注重研究财政经济专题。2002 年，重点围绕财政

收入“两个比重”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一系

列专题研究，并完成了一些相关专题研究报告。包括 “九

五”以来我国财政收入 “两个比重”的变化情况分析、“九

五”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地区结构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关

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优化的政策措施建议及金融危机的缘起

和应对措施等。完成了 “‘十五’期间经济走势和财政政策

建议”、“关于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关于我国财

政债务风险的分析”、“地方预算收入的行政层次结构分析”

等研究报告，并上报部领导参阅。组织筹备了 2002 年 5 月

份亚洲开发银行上海年会中国日研讨会。积极组织了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 F）有关政府财政统计和年度磋商工作。

（三）认真编制2003～2005 年国家财政滚动发展计划。

该计划在总结评价“十五”前两年财政执行情况的基础上，

客观分析了“十五”后三年国内外经济走势及其对我国财政

发展的影响，预测了国家财政收支主要指标，以 “财政可持

续发展”为主线，对如何加强财政中长期计划管理、如何继

续实施财政“十五”计划纲要以及积极财政政策完善转型等

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 1 个主报告和 11 个专题研究报告。

二、认真做好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工作

（一）做好改革方案出台前的各项协调工作。组织召开

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燃油

税税率及燃油税出台前的有关准备工作，并就会议情况向国

务院领导专题报告。根据部领导指示，召开交通和车辆税费

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会议，传达国务院领导有

关燃油税的指示，部署有关部门及部内有关司做好燃油税出

台前的有关工作。会同预算司召开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有关

问题座谈会，征求地方财政部门对《中央对地方燃油税转移

支付方案》的意见，布置地方财政部门做好燃油税出台前各

项工作，对有关交通和车辆收费情况进行调查，征求地方对

取消收费项目等文件的意见。

（二）积极研究有关政策文件。参与修改交通和车辆税

费改革有关配套文件。包括：《关于请批转公路及城市道路

收费站点清理整顿实施方案的请示》、《中央对地方燃油税转

移支付方案》和《燃油税交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等。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开展上海市、北京市出租汽车

负担情况调查，起草《关于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有关情况的

调查报告》报国务院领导，起草《关于开征燃油税对北京市

出租汽车负担影响及对策的调查报告》报部领导。此外，还

分别参加建设部、交通部组织的调查组，调查出租汽车负担

情况。

（三）及时提出政策建议。根据2002 年国际国内市场油

价变动情况，预测当年第 4 季度国际国内油价走势，向国务

院领导提出了 2003 年 1 月 1 日暂不出台燃油税的建议。与

交通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2003 年全国公路养路费收讫证

色样的通知》，要求各地 2003 年上半年继续做好养路费等交

通收费稽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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